	繁昌县科技孵化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科技孵化器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有效发挥专项资金激励科技创新创业的作用，加快推进孵化器发展，根据相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科技孵化器专项资金，包括在孵企业房租补贴、研发项目扶持、信贷风险补偿以及公共服务建设资金等部分。
第三条 县科技局具体负责科技孵化器专项资金申请材料的审核、资金的发放等管理工作。
县财政、发改、经信、经济开发区等单位依据各自职责，配合县科技局共同做好科技孵化器专项资金管理工作。

第二章  资金申报
第四条 申请在孵企业房租补助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专项资金申报书；
（二）在孵企业认定文件；
（三）在孵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四）房屋租赁合同协议。
第五条 申请研发项目补助的在孵企业，应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其生产的产品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产品属于《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目录》的范围；
（二）产品属《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中所列《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的范围；
（三）产品符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导向。
第六条 申请在孵企业研发项目补助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专项资金申报书；
（二）项目申报书；
（三）项目产学研合作协议及知识产权等支撑材料。
第七条 申请公共服务建设资金补助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专项资金申报书；
（二）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文件复印件；
（四）孵化器设备购置投入清单及支付凭证（财政、税务部门认可的有效凭证）复印件；
（五）参加省孵化器协会年度会议费用凭证。
第八条 通过初审的申报项目，县科技局应组织县财政、发改、经信、经济开发区等单位及专家进行评审，结合评审结果提出项目安排方案，并向社会公示7天。
对公示无异议的项目，县科技局报县政府分管负责人批准后，由县财政局拨付专项资金。

第三章  资金管理
第九条 科技孵化器专项资金主要支持县内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及经认定的在孵中小科技型企业发展。
第十条 在孵企业房租补贴。孵化器内经认定的在孵企业，对其租用的生产、研发、办公用房，每年补贴50%租金，补贴期限3年。享受县人社部门房租补贴的，不足50%的按50%标准补齐，达到或超过50%的不再补贴。
第十一条 研发项目扶持。根据在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项目给予2-5万元的资金补助。
第十二条 信贷风险补偿。每年安排15万元（企业配套15万元），对在孵企业贷款进行风险补偿，补偿周期为5年。
第十三条 公共服务建设资金补助。县内孵化器应通过自我建设、合作建设或引进建设等形式整合服务资源，为在孵企业提供公司注册、月报等流程性事务服务以及创业辅导、交流培训、市场推广、专利代理、科技咨询等增值服务，科技孵化器专项资金给予每个孵化器每年补助5万元。
第十四条 对采取欺骗等手段骗取科技孵化器专项资金的，由县科技局负责追回；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运用中具体问题由县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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